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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　令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文化資源字第11130052551號

修正「臺北市受保護樹木保育作業補助申請須知」第六點、第八

點及附件內容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四日起生效。   
附「臺北市受保護樹木保育作業補助申請須知」1份。   


